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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设定的证明事项保留清单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依据名称、文号及条文内容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办事指南

1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出具
的关于品牌
或商标名称
使用单位与
申请单位关
系的证明材
料

申请地名命名、
更名

《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广东省第十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83 号公
布）

第二十三条 申请地名命名、更名，应
当提交下列材料：

（四）申报单位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及相
关材料。

县级地名主
管部门

县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以国名、省名等行政
区域名称冠名的建筑物、
住宅区的命名、更名，建
设单位应当向所在地县
级地名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经县级、地级市地名
主管部门初审、复审后，
报省地名主管部门核准。

2

品牌或商标
名称使用单
位同意申请
单位以公司
品牌或商标
名称派生命
名的证明材
料

申请地名命名、
更名 县级地名主

管部门
品牌或商标名
称使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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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义务兵、供给
制学员及军
属证明

义务兵、供给制
学员及军属申请
法律援助

《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广东省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52 号公
布）

第二十四条 军人军属申请法律援助，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无须提交经济困难申报
材料，但是应当提交相关证件或者证明材料：

（一）义务兵、供给制学员及军属；
（二）执行作战、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

任务的军人及军属；
（三）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

的遗属。
军队中的文职人员、非现役公勤人员、

在编职工，由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以及
执行军事任务的预备役人员和其他人员，因
公致残的警察，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警察的
家属，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县级及以上
法律援助机
构

义务兵、供给
制学员所在团
级以上单位

申请人有军队、民政
或者公安部门颁发的有
效证书的，无需另外开具
证明材料。

4

属于执行作
战、重大非战
争军事行动
任务的军人
及军属证明

执行作战、重大
非战争军事行动
任务的军人及军
属申请法律援助

县级及以上
法律援助机
构

军人所在师级
以上单位

5

烈士、因公牺
牲军人、病故
军人的遗属
证明

烈士、因公牺牲
军人、病故军人
的遗属申请法律
援助

县级及以上
法律援助机
构

烈士、因公牺
牲军人、病故
军人所在师级
以上单位

6

属于军队中
的文职人员、
非现役公勤
人员、在编职
工的证明

由军队中的文职
人员、非现役公
勤人员、在编职
工申请法律援助

县级及以上
法律援助机
构

申请人所在团
级以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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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广东省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52 号公
布）

第二十四条 军人军属申请法律援助，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无须提交经济困难申报
材料，但是应当提交相关证件或者证明材料：

（一）义务兵、供给制学员及军属；
（二）执行作战、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

任务的军人及军属；
（三）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

的遗属。
军队中的文职人员、非现役公勤人员、

在编职工，由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以及
执行军事任务的预备役人员和其他人员，因
公致残的警察，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警察的
家属，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申请人有军队、民政
或者公安部门颁发的有
效证书的，无需另外开具
证明材料。

7
离退休人员
由军队管理
的证明

由军队管理的离
退休人员申请法
律援助

县级及以上
法律援助机
构

离退休军人所
在师级以上单
位

8

预备役人员
和其他人员
执行军事任
务的证明

执行军事任务的
预备役人员和其
他人员申请法律
援助

县级及以上
法律援助机
构

预备役师级以
上单位

9
警察因公致
残证明

因公致残的警察
申请法律援助

县级及以上
法律援助机
构

警察所在单位

10
属于因公牺牲
或者病故的警
察的家属证明

因公牺牲或者病
故的警察家属申
请法律援助

县级及以上
法律援助机
构

警察所在单位

11
见义勇为证
明

因见义勇为行为
产生的民事权益
申请法律援助

《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广东省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52 号公
布）
第二十三条 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
事权益申请法律援助的，申请人无须提交经
济困难申报材料，但是应当提交被县级人民
政府或者不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见义勇为
评定委员会认定为见义勇为的证明材料。

县级及以上
法律援助机
构

县级人民政府
或者不设区的
地级市人民政
府

当事人有相关部门
或机构颁发的见义勇为
证书的，无需另外开具证
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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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资信证
明材料

申请使用海域

《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广东省第十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72 号公
布）
第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使
用海域，应当向海域所在地县级或者不设区
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
列书面材料：
（一）海域使用申请书；
（二）海域使用可行性论证材料；
（三）相关资信证明材料；
（四）申请使用的海域界址图；
（五）法律法规规定需提交的其他书面材料。

立项的工程建设项目需要使用海域的，还
应当提交立项的批准材料。

在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的泄洪区内申请
项目用海，应当在提出海域使用申请前取得
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防洪规划同意书。

省、市、县级
自然资源部
门

有权开具资信
证明材料的个
人或单位

申请人为个人的，需
要提交申请的身份证复
印件；申请人为单位的，
需要提交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复印件和营业执照
复印件等，标注与原件一
致字样并盖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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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引进海洋动
植物物种生
态安全论证
报告

申请引进海洋动
植物物种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
护法>办法》（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6 号公布）
第二十三条 引进海洋动植物物种的，应当
向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由
相应专业技术机构编制的引进海洋动植物物
种生态安全论证报告。论证报告应当包括：
引进海洋动植物物种的基本情况、主要生态
特性和培育条件，以及引进海洋动植物物种
可能产生的生态危害和避免生态危害的措
施。

省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

专业技术机构

省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接到申请后应当组织
对引进的海洋动植物物
种进行生态安全审查，并
在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
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书面通知申请人。法律法
规规定应当由其他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的，从其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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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森林、林木、
林地以及其
他土地的权
属证明材料

申请设立森立公
园

《广东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广东省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7 号公布）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森林公园应当提交以下
材料：

（二）森林、林木、林地以及其他土地
的权属证明材料。

省林业局
县级林业主管
部门

申请提交森林、林
木、林地以及其他土地的
权属证明材料后，窗口工
作人员一并审查相关的
材料，材料不符合要求
的，即时出具《不予受理
通知书》；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要求的，即时开具
《受理通知书》；申请材
料不齐全的，于 5 个工作
日内开具《补齐材料通知
书》；报省林业局审批申
请后，于 10 个工作日内
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
决定。

15
林地、林木权
属证明

申请野外用火

《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广东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80 号公布）
第二十六条 用火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县级
人民政府或者其委托的林业主管部门、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野外用火申请。

申请野外用火的，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向审批单位提交包括用火目的、

地点、面积以及防火安全措施等内容的书面
用火申请，身份证明，林地、林木权属证明
或者权利人同意用火的书面意见，以及用火
范围图。

县级人民政
府或者受委
托的林业主
管部门、乡镇
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

申请人向审批单位
提交包括用火目的、地
点、面积以及防火安全措
施等内容的书面用火申
请，身份证明，林地、林
木权属证明或者权利人
同意用火的书面意见，以
及用火范围图等相关资
料，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规
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并
当场出具《申请补正材料
通知书》；不符合受理条
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
《不予受理通知书》；符
合受理条件的，承办单位
于 10 个工作日作出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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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住所（经营场
所）使用证明

申请商事主体设
立（开业）登记
或住所（经营场
所）变更登记

《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广东省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4 号公
布）

第十七条 商事登记申请人申请登记时，
应当提交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省、市、县级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当地人民政府
或者其派出机
构、各类经济
功 能 区 管 委
会、居（村）
民委员会等部
门、单位出具
的相关证明

使用自有房产的，应
当出示房屋产权证；使用
非自有房产的，使用证明
为业主房屋产权证明和
房屋租赁协议或者无偿
使用证明。未取得房屋产
权证明的，当地人民政府
或者其派出机构、各类经
济功能区管委会、居（村）
民委员会等部门、单位出
具的相关证明可作为使
用证明。

使用宾馆、饭店的，
使用证明为房屋租赁协
议和宾馆、饭店的营业执
照。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
府可以对住所、经营场所
证明材料作出具体规定，
但是对证明材料的要求
不得增加申请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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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房产证明

申请确认被拆迁
房屋属华侨房屋
或者属落实侨房
政策发还产权的
华侨房

《广东省拆迁城镇华侨房屋规定》（广
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7 号公布）
第七条 被拆迁的房屋需要确认属华侨房屋
或者属落实侨房政策发还产权的华侨房屋
的，由被拆迁人提出申请，经房屋所在地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部门审核确认。

《关于做好拆迁城镇华侨房屋确认工作的通
知》（粤侨办[2005]107 号）

第二条 被拆迁房屋需要确认属华侨房
屋的，由房屋所有人或代理人提出申请并提
交以下书面材料：

（一）申请确认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原
件；

（二）房屋所有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或经
过相关公证、认证的身份证明；

（三）以下其中之一项与房地产权证所
有人项记载一致的材料：长期定居在境外的
有效证明、确认归侨所需的有效证明、房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侨汇购建的证
明、依法继承华侨、归侨私有房屋的公证书、
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

市、县（区）
侨办或侨务
局

房产管理部门

1.申请人向房屋所在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
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相
关资料；
2.房屋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侨务部门对申
请资料进行审核；
3.房屋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侨务部门出具
华侨房屋确认证明书、应
增加补偿金额的华侨房
屋确认证明书。

18
房屋 所有人
的有 效身份
证件

申请确认被拆迁
房屋属华侨房屋
或者属落实侨房
政策发还产权的
华侨房屋

市、县（区）
侨办或外事
侨务局

公安机关等

19
长期 定居境
外的 有效证
明

申请确认被拆迁
房屋属华侨房屋
或者属落实侨房
政策发还产权的
华侨房屋

市、县（区）
侨办或侨务
局

居在国相关机
构和部门

20
确认 归侨所
需的 有效证
明

申请确认被拆迁
房屋属华侨房屋
或者属落实侨房
政策发还产权的
华侨房

市、县（区）
侨办或侨务
局

公安、申请人
所在单位人事
部门等

21
建国 后的侨
汇购 建房屋
证明

申请确认被拆迁
房屋属华侨房屋
或者属落实侨房
政策发还产权的
华侨房屋

市、县（区）
侨办或侨务
局

已由原省侨务
行政主管部门
开具

22
依法 继承私
有侨 房的公
证书

申请确认被拆迁
房屋属华侨房屋
或者属落实侨房
政策发还产权的
华侨房屋

市、县（区）
侨办或侨务
局

公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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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居民户口簿
申请确认归侨身
份

《广东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实施办法》
（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124 号公布）

第二条 归侨、侨眷的身份需要确认的，
须持所在单位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或者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派出所根据其人
事档案、本人提供的有效证件或者户籍登记
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由县以上人民政府侨
务部门办理。同华侨、归侨有长期抚养关系
的其他亲属，必须经县级以上公正机关出具
抚养公正后，方予确认。

《广东省侨办关于归侨、侨眷身份确认
有关事项的通知》粤侨办〔2008〕193 号

第四条 归侨、侨眷身份确认的有效证
明材料

归侨申请身份确认，严格按照《广东省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
办理，需提供居民户口簿、国外出生证、护
照证件（附外交部门及相关国家驻我国使领
馆的认证）、公安管理部门对其出入境记录复
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同时附与原件相符
的说明）、单位人事部门根据其本人档案资料
出具的证明（并附档案复印件）等其中一项
能证明归侨身份的合法有效材料。

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地级
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
务行政主管
部门

户籍所在地公
安派出所或办
证中心

归侨、侨眷需要确认
身份，需向其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地级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务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领取申请
表格，提交有效身份证明
材料。地级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务行政主管
部门依法进行审核后（需
有经办人审核签名及单
位负责人核定签名），视
其身份开具全省统一印
制的《广东省归侨身份证
明》或《广东省侨眷身份
证明》。开具归侨、侨眷
身份证明书应注明送交
单位，应加盖审核签发的
地级以上市或县（市、区）
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公章，
只使用一次有效，有关部
门、单位应将证明书归档
存查。

24 国外出生证
申请确认归侨身
份

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地级
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
务行政主管
部门

国外相关机构
或部门

25 护照证件
申请确认归侨身
份

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地级
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
务行政主管
部门

公安机关

26

外交 部门及
相关 国家驻
我国 使领馆
认证

申请确认归侨身
份

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地级
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
务行政主管
部门

外交部门及相
关国家驻我国
使领馆

27 出入境记录
申请确认归侨身
份

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地级
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
务行政主管
部门

公安机关出入
境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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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眷申请确认身份，需提供关系人系归
侨、华侨或外籍华人的身份证明材料、本人
身份证明材料及街道、乡镇或其户籍所在地
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侨眷与归
侨的亲属关系证明也可由双方任一方所在单
位根据合法有效材料出具其亲属关系的证
明。其中归侨、华侨或外籍华人的身份证明
材料包括居民户口簿、国外出生证、护照证
件（附外交部门及相关国家驻我国使领馆的
认证）、公安管理部门对其出入境记录复印件
（复印件加盖公章，同时附与原件相符的说
明）、单位人事部门根据其本人档案资料出具
的证明（并附档案复印件）等其中一项能证
明关系人系归侨、华侨或外籍华人身份的合
法有效材料。本人身份证明材料指居民户口
簿、居民身份证等其中一项能证明自身身份
的合法有效材料。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包括居
民户口簿、出生证、户籍管理或单位人事部
门根据其本人档案资料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
等其中一项能证明亲属关系的合法有效材
料。

归侨、侨眷需要确认
身份，需向其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地级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务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领取申请
表格，提交有效身份证明
材料。地级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务行政主管
部门依法进行审核后（需
有经办人审核签名及单
位负责人核定签名），视
其身份开具全省统一印
制的《广东省归侨身份证
明》或《广东省侨眷身份
证明》。开具归侨、侨眷
身份证明书应注明送交
单位，应加盖审核签发的
地级以上市或县（市、区）
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公章，
只使用一次有效，有关部
门、单位应将证明书归档
存查。

28 居民户口簿
申请确认侨眷身
份

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地级
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
务行政主管
部门

户籍所在地公
安派出所或办
证中心

29 国外出生证

申请确认侨眷身
份

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地级
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
务行政主管
部门

国外相关机构
或部门

30 护照证件
申请确认侨眷身
份

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地级
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
务行政主管
部门

公安部门、国
外相关部门

31

外交 部门及
相关 国家驻
我国 使领馆
认证

申请确认侨眷身
份

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地级
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
务行政主管
部门

外交部或相关
国家驻我国使
领馆

32 出入境记录
申请确认侨眷身
份

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地级
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
务行政主管
部门

境内任一边检
站或者地（市）
级以上公安机
关出入境管理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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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侨眷申请确认身份，其所提交材
料不完备或有疑义的，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应
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并对相关材料进行公
证、认证。对身份证明材料不完备或伪造证
明材料者，侨务部门应拒绝出具相关身份证
明。对提供伪证和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
侨务部门要给予通报，并提请有关部门、单
位给予纪律处分，或依法追究责任。

33
人事 部门出
具的 归侨证
明

申请确认侨眷身
份

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地级
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
务行政主管
部门

申请人所在单
位的人事部门

34
亲属 关系证
明

申请确认侨眷身
份

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地级
以上市或县
（市、区）侨
务行政主管
部门

街道、乡镇或
其户籍所在地
派出所

35

建筑 施工特
殊作业证明

申请中午和夜间
连续建筑施工作
业

《汕头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汕
头市第十二届人民大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9 号公布）

第二十三条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
域内，除抢修、抢险作业外，禁止在中午和
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
业。因浇灌混凝土不宜留施工缝的作业和为
保证工程质量需要的冲孔、钻孔桩成型及其
他特殊情况，确需在中午和夜间连续施工作
业的，须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证明，报
经原审批的环保部门批准并提前公告附近居
民。

汕头市、县
（区）生态环
境部门

施工单位所在
地的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

施工单位在建筑施
工作业时，确需在中午和
夜间连续施工的，应在向
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申请
前，向施工单位所在地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在《建筑施工特殊作业申
请表》中开具证明并加盖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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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三年 内无重
大以 上交通
事故 且负同
等以 上责任
的记录

申请办理出租汽
车驾驶员从业资
格证

《汕头经济特区出租汽车客运条例》（汕
头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12 号公布）

第二十五条 申请办理出租汽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身体健康，男性年龄不超过六十周岁，

女性年龄不超过五十五周岁；
（二）具有特区公安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机

动车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有三年以上驾龄；
（三）经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合

格；
（四）三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事故且负同等

以上责任的记录；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汕头市交
通运输局

汕头 市公 安
部门

申请人可到汕头市交警
支队车辆管理所开具三年内
无重大以上交通事故且负同
等以上责任记录的证明材
料。


